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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運作單位 

 創設『橋頭日間照顧中心(社區式服務機
構)』 

 成立『佑泰物理治療所』 

 設立 107年度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C級
巷弄長照站(5C) 

 高雄市107年度預防及延緩失能照護服務
計畫特約單位(2期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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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運作單位 

 高雄市衛生局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.0專業
服務暨喘息服務特約單位 

 專業服務(PT,OT,ST,護理師，營養師，心理
師，社工師，精神科醫師)  

 日照喘息特約單位 

 106-107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多元照顧服
務試辦計畫-「多元健康促進服務方案-梓
官大舍/梓和社區發展協會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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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在進行的計畫 

 高雄市政府「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
系」 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（A 級單位）
遴選  

 『高雄市私立佑泰居家長照機構 』設立
許可申請中 

 預計申請「巷弄長照站臨托服務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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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重點 

 介紹長照機構類型的改變 

 各長照機構的服務內容與屬性 

 各長照機構內個案的特質 

 長照機構的籌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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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  

民國101年12月3日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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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 

 老人福利機構，分類如下： 
一、長期照顧機構：分為下列三種類型： 

 （一）長期照護型：以罹患長期慢性病，且需要醫護服務之老 

  人為照顧對象。 
   

 （二）養護型：以生活自理能力缺損需他人照顧之老人或需鼻 
             胃管、導尿管護理服務需求之老人為照顧對象。 
 
 （三）失智照顧型：以神經科、精神科等專科醫師診斷為失智 
             症中度以上、具行動能力，且需受照顧之老人為照顧對象。 
 

二、安養機構：以需他人照顧或無扶養義務親屬或扶養義務親屬無 
扶養能力，且日常生活能自理之老人為照顧對象。 
 

三、其他老人福利機構：提供老人其他福利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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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 人 福 利 機 構 設 立 標 準 

 各級政府設立及辦理財團法人登記之長期照顧
機構或安養機構，其設立規模為收容老人五十
人以上、二百人以下為限。 

 但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二月一日以前已許可立案
營運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小型長期照顧機構或安養機構，其設立規模為
收容老人五人以上、未滿五十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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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- 
工作人員編制 

 長期照顧機構及安養機構應置專任院長（主任）
一名，綜理機構業務，督導所屬工作人員善盡
業務責任；並配置下列工作人員： 

 一、護理人員：負責辦理護理業務及紀錄。 

 二、社會工作人員：負責辦理社會工作業務。 

 三、照顧服務員：負責老人日常生活照顧服務。 

 四、其他與服務相關之專業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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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人員編制 

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所定人員除本標
準另有規定者外，應為專任； 

 第四款人員得以專任或特約方式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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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機構-長期照護型機構 

 長期照護型機構 

 樓地板面積:平均每人應有十六點五平方公
尺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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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機構-長期照護型機構 

 長期照護型機構 
 

 長期照護型機構除院長（主任）外，應依下列規定配置工作人員： 
 

 一、護理人員：隨時保持至少有一人值班；每照顧十五人應置一人；未滿十
五人者，以十五人計。設有日間照顧者，每提供二十人之服務量，應增置一
人。 

 
 二、社會工作人員：照顧未滿一百人者，至少置一人；一百人以上者，每一

百人應增置一人。但四十九人以下者，以專任或特約方式辦理，採特約方式
辦理者，每週至少應提供二天以上之服務。 

 
 三、照顧服務員：日間每照顧五人應置一人；未滿五人者，以五人計；夜間

每照顧十五人應置一人；未滿十五人者，以十五人計。夜間應置人力應有本
國籍員工執勤，並得與護理人員合併計算。 

 
 前項機構得視業務需要，置專任或特約醫師、物理治療人員、職能治療人員

或營養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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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機構-養護型機構 

 養護型機構 

 樓地板面積: 

 平均每人應有十六點五平方公尺以上 

 小型養護型機構:平均每人應有十平方公尺以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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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機構-養護型機構 

 養護型機構 
 公立及財團法人養護型機構除院長（主任）外，應依下列規定配置工作人員： 
 一、護理人員：隨時保持至少有一人值班；每照顧二十人應置一人；未滿二

十人者，以二十人計。 

 
 二、社會工作人員：照顧未滿一百人者，至少置一人；一百人以上者，每一

百人應增置一人。但四十九人以下者，以專任或特約方式辦理，採特約方式
辦理者，每週至少應提供二天以上之服務。 

 
 三、照顧服務員：日間每照顧八人應置一人；未滿八人者，以八人計；夜間

每照顧二十五人應置一人；未滿二十五人者，以二十五人計。夜間應置人力
應有本國籍員工執勤，並得與護理人員合併計算。 

 

 前項機構收容有需鼻胃管、導尿管護理服務需求之老人者，應依第十一條規
定配置工作人員。 

 
 機構得視業務需要，置行政人員、專任或特約醫師、物理治療人員、職能治

療人員、營養師或其他工作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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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機構-小型養護型機構 

 小型養護型機構 
 小型養護型機構除院長（主任）外，應依下列規定配置工作

人員： 

 一、護理人員：隨時保持至少有一人值班；每照顧二十人應
置一人；未滿二十人者，以二十人計。 

 二、照顧服務員：日間每照顧八人應置一人；未滿八人者，
以八人計；夜間每照顧二十五人應置一人；未滿二十五人者，
以二十五人計。夜間應置人力應有本國籍員工執勤，並得與
護理人員合併計算。 

 前項機構收容有需鼻胃管、導尿管護理服務需求之老人者，
應依第十一條規定配置工作人員。 

 第一項機構得視業務需要，置專任或特約社會工作人員或其
他工作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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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機構-小型養護型機構 

 小型養護型機構 

 養護型機構收容需鼻胃管、導尿管護理服務
需求老人者，應報主管機關許可；其人數不
得逾原許可設立規模二分之一，並準用第十
二條及第十三條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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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機構-失智照顧型機構 

 失智照顧型機構 

 樓地板面積:平均每人應有十六點五平方公
尺以上。 

 失智照顧型機構應採單元照顧模式，每一單
元服務人數不得超過十六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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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機構-失智照顧型機構 

 失智照顧型機構 
 失智照顧型機構除院長（主任）外，應依下列規定配置工作人員： 
 一、護理人員：隨時保持至少有一人值班；每照顧二十人應置一人；未滿二十人者，以

二十人計。 

 
 二、社會工作人員：照顧未滿一百人者，至少置一人；一百人以上者，每一百人應增置

一人。但四十九人以下者，以專任或特約方式辦理，採特約方式辦理者，每週至少應提
供二天以上之服務。 

 
 三、照顧服務員：日間每照顧三人應置一人；未滿三人者，以三人計；夜間每照顧十五

人應置一人；未滿十五人者，以十五人計。夜間應置人力得與護理人員合併計算。 

 
 前項第三款照顧服務員得以僱用兼職人員為之。但兼職人員不得超過三分之一，且兼職

之照顧服務員每週至少應提供十六小時以上服務時間。專任或兼任人員應固定，且不得
聘僱外籍看護工。 

 
 第一項機構得視業務需要，置行政人員、專任或特約醫師、物理治療人員、職能治療人

員、營養師或其他工作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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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機構-安養機構 

 安養機構 

 樓地板面積:平均每人應有二十平方公尺以
上。 

 小型安養機構:平均每人應有十平方公尺以
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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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機構-安養機構 

 安養機構 
 公立及財團法人安養機構除院長（主任）外，應依下列規定

配置工作人員： 
 一、護理人員：隨時保持至少有一人值班。 
 二、社會工作人員：照顧未滿八十人者，至少置一人；八十

人以上者，每八十人應增置一人。但四十九人以下者，以專
任或特約方式辦理，採特約方式辦理者，每週至少應提供二
天以上之服務。 

 三、照顧服務員：日間每照顧十五人應置一人；未滿十五人
者，以十五人計；夜間每照顧三十五人應置一人；未滿三十
五人者，以三十五人計。夜間應置人力應有本國籍員工執勤，
並得與護理人員合併計算。 

 前項機構得視業務需要，置輔導員、行政人員、專任或特約
醫師、職能治療人員、營養師或其他工作人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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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理機構設置標準表 
(107-05-09更新) 

得視業務需要置專任或特約醫師、物理治
療師、物理治療生及營養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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製表者: 

愛長照編輯 

 劉瑪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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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服務法 

民國 106 年 06 月 03 日施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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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服務法 

 長照機構依其服務內容，分類如下：  

 一、居家式服務類。  

 二、社區式服務類。 

 三、機構住宿式服務類。 

 四、綜合式服務類。  

 五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服務類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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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服務法 

長照服務依其提供方式，區分如下： 

一、居家式：到宅提供服務。 

二、社區式：於社區設置一定場所及設施，提供日間照
顧、家庭托顧、臨時住宿、團體家屋、小規模多機能
及其他整合性等服務。但不包括第三款之服務。 

三、機構住宿式：以受照顧者入住之方式，提供全時照
顧或夜間住宿等之服務。 

四、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：為家庭照顧者所提供之定點、
到宅等支持服務 

五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服務方式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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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服務法 

 本法施行前，已依老人福利法、護理人
員法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設立從事
本法所定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之私立機
構，除有擴充或遷移之情事外 ，不受第
一項之限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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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  

民國 106 年 06 月 03 日 發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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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-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籌設
/設立許可申請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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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
服務內容 

服務類型 服務項目 

□居家式 

□身體照顧服務、日常生活照顧服務、家

事服務  

□醫事照護服務 (例如居家護理、居家復健)  

附加服
務 

 

□輔具服務  

□餐飲及營養服務 

□緊急救援服務 

□社區式 

□日間照顧 
□失能者服務 人 □失智者服務 人 

□失能、失智混合服務 人 

□家庭托顧__ 人 

□小規模多機能 

□失能者服務 人 □失智者服務 人 

□失能、失智混合服務 人 

□臨時住宿 床 

□團體家屋 單元 人 

□機構住 

宿式 

□全日型服務 

合計 床 

□一般失能者 床 □具行動能力之失智症者 床 

□管路、造廔口、植物人、長期臥床(含重癱)者 

床 

□呼吸器依賴者 床 

□夜間住宿服務 

合計 床 

□一般失能者 床 □具行動能力之失智症者 床 

□管路、造廔口、植物人、長期臥床(含重癱)者 

床 

□呼吸器依賴者 床 

服務對象是否包括以下對象： 
1.心智障礙者 □是 □否 
2.慢性精神障礙者 □是 □否 
3.未滿45歲之失能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者 □是 □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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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家式長照機構設立標準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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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年度高雄市政府社會局特約居
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通
訊錄名冊(局網更新) 

截至107年07月18日  

共有53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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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家式長照服務之項目如下： 

 一、身體照顧服務。 
 二、日常生活照顧服務。 
 三、家事服務。 
 四、餐飲及營養服務。 
 五、輔具服務。 
 六、必要之住家設施調整改善服務。 
 七、心理支持服務。 
 八、緊急救援服務。 
 九、醫事照護服務。 
 十、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。 
 十一、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到宅提供與長照有關之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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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式長照機構設立標準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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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服務法施行細則  

 一、日間照顧：指提供長期照顧（以下簡稱長照）服務對象於日
間往返社區式長照機構，接受身體與日常生活照顧及其他多元服
務。  

 二、家庭托顧：指提供長照服務對象於往返家庭托顧服務人員住
所，接受 身體及日常生活照顧服務。 

 三、臨時住宿服務：指提供長照服務對象機構住宿式以外之住宿
服務。  

 四、團體家屋：指於社區中，提供具行動力之失智症者家庭化及
個別化之服務。  

 五、小規模多機能：指配合長照服務對象之需求，提供日間照顧、
臨時住宿，或到宅提供身體與日常生活照顧、家事服務及其他多
元之服務。 

 六、夜間住宿服務：指提供長照服務對象於夜間住宿之服務。  

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三日施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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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社區式長照機構個案收
托情形一覽表 

截至107年7月6日共有29家 

社區式長照機構 

共服務709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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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式長照服務項目 

 一、身體照顧服務。 
 二、日常生活照顧服務。 
 三、臨時住宿服務。 
 四、餐飲及營養服務。 
 五、輔具服務。 
 六、心理支持服務。 
 七、醫事照護服務。 
 八、交通接送服務。 
 九、社會參與服務。 
 十、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。 
 十一、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以社區為導向所提供與長照有關

之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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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 

 一、生活照顧。 

 二、生活自立訓練。 

 三、健康促進。 

 四、文康休閒活動。 

 五、提供或連結交通服務。 

 六、家屬教育及諮詢服務。 

 七、護理服務。 

 八、復健服務。 

 九、備餐服務。 

 十、其他必要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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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 

 服務對象: 

 年滿65 歲以上，且經日常生活功能評估為
輕、中、重度失能或失智有日間照顧需求，
且符合以下資格者： 

 （一）未接受機構安置及未領有中低收入老
人特別照顧津貼者。 

 （二）未申請外籍看護工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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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 

 補助對象皆須經高雄市政府衛生局長期
照顧管理中心評估且應定時接受複評。 

    

 重度失能或有特殊照顧需求者，將視服
務提供單位是否具備收托能力而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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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 

 人力配置 
 護理人員或社會工作人員至少1 人。 

 照顧服務員：失能老人日間照顧服務，每照
顧10 人應置1 人，未滿10 人者以10 人計。 

 失智、失能混合型老人日間照顧服務，每照
顧8 人應置1 人，未滿8 人者，以8 人計。 

 失智老人日間照顧服務，每照顧6 人應置1 
人，未滿6 人者以6 人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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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家庭托顧服務  

 照顧服務員於住所內，提供失能老人身體照顧、日常
生活照顧與安全性照顧服務，及依失能老人之意願及
能力協助參與社區活動，服務內容包含： 

 
  一、身體照顧服務：包含協助如廁、沐浴、穿換衣服、口腔

清潔、進食、服藥、 上下床、陪同運動、協助使用日常生活
輔助器具及其他服務。 

  
 二、日常生活照顧服務：包含換洗衣物之洗滌及修補、文書

服務、備餐服務、 陪同或代購生活必須用品、陪同就醫或連
絡醫療機構、文康活動及協助參 與社區活動等服務。 

 
  三、安全性照顧：注意異常狀況、緊急通報醫療機構、協助

危機事故處理及其他相關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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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人家庭托顧服務  

 白天將個案接到在社區的家庭托顧服務
者家中，提供身體照顧服務及日常生活
照顧服務及安全性看顧，以減輕家庭照
顧者的壓力。 

 

 每日收托以12小時為上限，可提供4名長
輩托顧服務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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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規模多機能 

 衛福部自104年起推動小規模多機能服務， 
 強調以長者為中心的照顧取向，規劃以日間照
顧中心為基礎，擴充辦理居家服務、臨時住宿
等多元服務，依長者服務需求，提供「客製化、
個別化」的照顧服務，長輩即使白天不去日照
中心，也會有了解長輩習性的照顧服務員到家
中關懷服務； 

 當家屬有臨托需求的時候，可以將長輩送到平
日參與活動的日照中心，夜間在熟悉的工作人
員陪伴下，獲得安適、自在的照顧服務，達到
有效支持家庭照顧者的政策目標。  

臺灣物理治療學會107年度長期照護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計畫物理治療Level II 高雄場

43



「長期照顧(照顧服務、專業服務、
交通接送服務、輔具服務及居家
無障礙環境改善服務)給付及支付
基準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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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宿式長照機構設立標準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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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 雄 市 老 人 福 利 機 構  

截至107年8月1日共有154家 

(養護型152間，長期照護型2間，
共收7691人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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護理機構設置標準表 

107年5月9日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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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雄市一般護理之家  

截至107年6月27日 

共有69間 共4748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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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構住宿式長照服務項目 

一、身體照顧服務。 
二、日常生活照顧服務。 
三、餐飲及營養服務。 
四、住宿服務。 
五、醫事照護服務。 
六、輔具服務。 
七、心理支持服務。 
八、緊急送醫服務。 
九、家屬教育服務。 
十、社會參與服務。 
十一、預防引發其他失能或加重失能之服務。 
十二、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定以入住方式所提供與長照有關之服

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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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及
管理辦法 

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申請案之申請人，規定如下： 
一、公立長照機構：代表人。 
二、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所定長照機構：長照
機構財團法人或長照機構社團法人。 

三、前二款以外之長照機構： 
 （一）個人設立：年滿二十歲，且具行為能力
之國民。 

 （二）法人附設：該法人。 
 （三）團體附設：代表人或管理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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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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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籌設
設立許可申請書 

臺灣物理治療學會107年度長期照護醫事人員繼續教育計畫物理治療Level II 高雄場

52




